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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年是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作为黎先生长期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科的一员�谨以本文纪念这位伟大

的学者。②　张寿康：《读〈新著国语文法〉札记》�《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③④　白兆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论略》�《皖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评价黎锦熙语法思想的几个重要原则
①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长期以来�对于黎锦熙的语法思想�人们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这都与一些人在以下
问题上的模糊或偏差有关：一是对“模仿”的认识和认定�二是受各自所宗的“主义”影响�三是受
政治的干预�四是忽略黎氏语法作为教学语法的某些习惯和特点�五是以今度“古”�六是褒贬均
不够客观。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下原则：明确“模仿”内涵、摒弃“主义”影响、
排除“政治”干扰、认清“体系”之别、站稳“立场”脚跟、坚持“客观”态度。只有就此统一认识�达成
共识�才能正确评价黎氏语法思想及其贡献。
　　［关键词］　黎锦熙；语法；新著国语文法；语法学史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0）05-0066-08

　　1924年黎锦熙先生《新著国语文法》（以下简
称《文法》）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正式建
立�此后�关于此书的评价�关于黎氏的语法思想�
就几乎成了现代语法学史上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面对黎氏的同一观点、思想或主张�人们见仁
见智�相互之间差异很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并且
这还不仅仅是个别现象。比如�对于“七位”的设
置�张寿康说：“我们认为�如果把‘位’理解为‘词’
和‘短语’在句子中的位置�这对认识和掌握‘语法’
是有益的。这种经过语言学界前辈的努力所结的
研究硕果�至今仍是光彩夺目的。”②而白兆麟则
说：“黎氏的‘位’比起马氏的‘次’显然更有条理�是
一个进步�但这种设立也是不必要的。分析汉语的
语句�有主、谓、宾、补等这一套就够了。”③

这的确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对于同一个
语法设置�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我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评价者的出发点、立足点、
观点和认识的差异�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几
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些原则性的
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性和客观的

基础�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理性而又客观的结论。
总的说来�研究和评价《文法》一书以及黎氏语

法�应当在以下六个原则问题上统一认识�达成共
识。

一、明确“模仿”内涵
长期以来�对黎氏语法评价中�有一个使用频

率很高�同时也很有争议的词�这就是“模仿”。可
以说�是否模仿�既关乎对黎氏语法性质最基本的
认定�同时也关乎对中国现代语法学起点性质的评
价。

按照最一般的理解�“模仿”义为“照某种现成
的样子学着做”（见《现代汉语词典》）�而从感情色
彩来说�它应当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在语法学史
论著的使用中�此词无疑含有或趋向于含有较为明
显的贬义色彩�人们对《文法》一书的评议就可以证
明这一点�比如以下两段话：

该书以《纳氏文法》的框架来描写汉语语
法�因而不能避免有模仿英语语法的弊病。④

过去�语法评论家对《文通》和《文法》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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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批评的要点认为它们都是“模仿”。①
按�以上两段话中�前一段把“模仿”与“弊病”

相连属�而后一段则是“批评”的原因和内容�显然
都不是什么好的意思�而黎氏自己在《文法》的“绪
论”中也说：“过去中国的语法研究总是模仿西方的
grammar 的‘词本位’文法组织�现在非打破不可
了。”则又把“模仿”列为“打破”的对象�显然也是在
趋贬的色彩意义上使用此词的。

不少语法学史论著把从《马氏文通》到《文法》
的时期称为“模仿期”或“以模仿为主的时期”�有人
还把《文法》称为“模仿语法的代表之作”②�甚至还
有人说它“最严重的缺点就是它的曲意模仿或叫
‘比附’英语语法－－－而且模仿的是陈旧的传统英
语语法�忽视了汉语的特点。前人所谓‘削趾适履’
之讥�看来还不算过分。”③

当然�也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比如
董杰锋说：“我们不能把《文通》和《文法》看成‘模仿
之作’�更不能把《文通》到《文法》的时期称作模仿
时期。因为这种论断夸大了那时期诸多语法著作
的模仿倾向�也歪曲了汉语语法学产生的真正原
因”④。

可以说�“模仿”与否�已经成了评价黎氏语法
好坏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这一领域中最
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所以�在黎氏语法思想研究中�
“模仿”问题是一个根本无法绕开的话题。

①④　董杰锋：《〈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说略》�《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②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版�第63页。③　方文惠：《继承与发展－－－重评〈新著国语文法〉》�《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⑤　陈满华：《〈纳氏文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汉语学习》2008年第3期。⑥　陈望道等：《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页。⑦　胡明扬：《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语言科学》2002年第1期。

然而�有不少论著是在含义不清的情况下使用
“模仿”一词的。比如有一篇文章�有专门一节谈
《文法》一书“对《纳氏文法》的模仿”�文中说�“黎锦
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借鉴《纳氏文法》的地方很多�
这里我们择其要者介绍以下四个方面”。这四个方
面分别是句本位、对词类及细目的处理、对句子基
本成分的处理和对复句的处理。关于第一方面�文
中说：“《纳氏文法》的句法已经占有了一定比例�不
只是蜻蜓点水了�书中的句子成分、单句、复句的分
析以及句子的转换、词序等方面的内容已经占有相
当一部分内容�流露出了开始重视句法的倾向。这
种开始重视句法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黎

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⑤。
按�文章先是把“借鉴”用为“模仿”的同义词�

后又把“一定程度上影响”也归于“模仿”之列。就
我们所见�这并非个别的例子。

那么�在语法学史上�“模仿”的准确含义是什
么？陈望道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回答这一问题。陈
氏在指出《马氏文通》派（按包括黎氏的《文法》）的
文法学“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所谓模仿的”之
后�这样写道：“《马氏文通》派往往不问他们所奉为
圭臬的是否还有可以从长计议的地方�也往往不问
是否切合中国语文的现象�单将外国文法的老旧方
案或老旧说法来范围中国的语文组织”⑥。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模仿”的两个要点：第
一�照外国语法的样子学着做�也就是照搬；第二�
不顾、因而也不合汉语语法实际。

以上两点中�第一点其实在整个汉语语法学的
发展过程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即如胡明扬所说�“实
际上�近百年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一直是在西方语言
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
认的”⑦。对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员”应当
都有切身的体验：就以今天而言�已经或正在用于
汉语语法研究的许多理论和方法（比如结构主义�
比如生成语法以及认知语法）�不都是“舶来品”吗？

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照外国语法的样
子学着做�而在于据此建立的语法体系是否顾及、
是否合乎汉语语法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另外�人们
在认定和评价是否模仿时�其实还有一个标准和指
标�这就是看与“源语法”的差异�如果换一种人们
常用的表述形式�就是看它的创新程度。以上两
点�可以合并在一起讨论�即我们可以看一看黎氏
语法在“引进”的基础上�有哪些创新�而引进的部
分和创新的部分与汉语语法特点的一致性如何�或
者说是否符合汉语语法的特点。

对于黎氏语法体系�人们讨论最多的是以下几
项内容：句本位、实体词的七位和图解法。

从来源看�以上三个方面都不是外国语法的简
单照搬：一般的论者都以为《文法》一书模仿《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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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可是后者只是基于英语语法的实际�加大了
句子部分内容的比重�却仍然属于传统语法的词本
位体系；实体词的七位也与纳氏文法中的 case 有
明显不同�这一点�黎氏本人多有强调�而一般的研
究者也基本认同。至于图解法�大致也是如此�黎
氏在1951年《文法》一书再版的《今序》里说�图解
法“除了一长横两短横之外�实在都是自创的规矩�
跟英文法的图解方式并不相同”�这一点�人们基本
也都是认同的。这也就是说�以上三方面的内容�
都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创新性�因此都不能简单地说
成“模仿”。

再从与汉语语法实际的契合程度来看。对于
句本位�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比词本位更合汉
语实际�因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史存直先生提出
的汉语语法体系必须注意的三项基本原则中�第一
项就是句本位①。对于实体词的七位�虽然非议较
多�不少人认为有句子成分这一套术语就够了�因
此它的设立没有必要�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要把
词法与句法沟通起来的一种尝试。这样做也不是
毫无意义的”②。另外�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着眼
于语法教学�它也不是多余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
边再讨论）。对于图解法�即使斥之为“繁琐”的人�
也基本都承认它所具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特征�以
及在句法分析中可以使人一目了然的优点。

①　史存直：《语法三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75页。②　史锡尧：《〈新著国语文法〉的历史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③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81页。④　胡明扬：《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语言科学》2002年第1期。⑤　张拱贵、刘宁生、刘丹青：《〈新著国语文法〉对汉语语法学理论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⑥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77页。

至于黎氏语法体系中更具体一些的内容�比如
词分九类、六大句子成分、复句的概念和分类等�其
中有很多都沿用至今�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们是有生
命力的�也是符合汉语实际的。例如复句的分类�
如邵敬敏所说�“复句的种类�以后各家虽有出入�
但都大同小异�《新著国语文法》为之奠定了基
础”③。

从以上最简单的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把《文法》认定为“模仿语法的代表作”
显然有失客观�而在黎氏语法思想研究和评价中动
辄以“模仿”相诮�自然也难说公允。

胡明扬曾经把“借鉴（结合实际有所取舍）”与
“模仿（照搬照抄）”相对④�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借

鉴”也是一个常用词�我们认为�此词用于《文法》一
书�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二、摒弃“主义”影响
总的来说�不少人对黎氏语法评价不高�甚至

是明显贬低�其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含有“主
义”之争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站在结构主义或其
他观点的立场上来评价和批评黎氏所采用的传统

语法。比如�张拱贵等说�“过去有人曾经批评黎先
生在语法分析中使用语义标准。这种批评显然是
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⑤

而在一本语法学史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以下
一段文字：

第三是受传统语法的恶劣影响。《新著国
语文法》受了传统语法很坏的影响。⑥
我们不禁要问：传统语法真的那么“恶劣”、那

么“坏”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还可能一直存
在�直到今天仍然在语法教学和研究领域发挥巨大
的作用吗？我们认为�这里边恐怕不能排除个人站
在某一“主义”立场上的一些好恶因素。

“主义”之争在关于黎氏语法是否“模仿”的问
题上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比如�有人在介绍汉
语语法学史第二个时期（即“模仿期”）以后的第三
个时期（即“革新期”）的几部代表性作品时这样写
道：

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高
名凯相继发表了专著：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1941）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1945） 、高名凯《汉语语法
论》（1948） 。这些语言学著作是在当时西方
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写成的。例如�王力先生
的著作采用了叶斯伯森的“三品说”（即首品、
次品、末品） �用“三品说”来解说句子的构造
……吕叔湘的著作参考了法国语言学家的某
些理论�《要略》一书分成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
分�开创了语法研究从意义到形式这样一个描
写途径。……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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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来源于房德里耶斯和马伯乐的学说�语
法体系与王力、吕叔湘不同。①
按�这里说的是“革新”�但是依然用了“影响”、

“采用”、“参考”和“来源于”等字样�它们与“模仿”
的区分依据是什么？这里边大概就有一个“双重标
准”的问题。对此�胡明扬这样写道：

“你这一派借鉴西方某一派语法的理论、
方法和体系�那就是‘模仿’�我们自己这一派
借鉴西方某一派语法的理论、方法和体系�那
就是‘创新’和‘发展’”。②

这样的研究和评价�还有多少客观性可言呢？
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可能有自己的语法观、“本

位观”�也可能属于不同的语法流派�而在研究以及
评价他人时�也都会各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
因此所得看法和结论自然会有差异�甚至是截然相
反�这本来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强
加于人�或者是唯我独尊、唯我独是�而别人则一无
是处�这显然就超过了正常的限度�不是一种客观
的态度和作法了。

三、排除“政治”干扰
以今天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对黎氏语法的评价

似乎并不存在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是从历史
的某一阶段来看�这样的干扰和影响却是一种客观
存在�影响所及�一是导致了对黎氏语法思想的某
些不当批评、贬斥以至于诋毁�二是也使黎氏本人
作出某些并不完全客观的“上纲上线”式的自我评
价和批评�而后者进一步又直接影响了其他人对黎
氏某些观点的评价和认识。在说第二个方面之前�
先简单地说一下第一个方面。

①　王定芳：《汉语语法研究的四个历史时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②③　胡明扬：《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创性著作－－－〈新著国语文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语言科学》2002年第1期。④⑥　张文焕：《黎锦熙先生论汉语实体词“七位”的八封遗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⑤　黎锦熙：《所谓“黎派”语法诸书的评介》�《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4期。

建国以后�学术研究及其评价越来越多地和政
治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始于1957年的“反右”
运动�以及接下来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左
倾”思潮泛滥�语言学界也刮起了一股“批判”风。
笔者手头有一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的《语
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版）�仅就部分文章的标题�就可见当时语言学界
现状于一斑了：《批判王力在语法研究中的主观唯
心主义》、《批判高名凯对待资产阶级语言学说的错

误态度》、《万恶不离其宗－－－名利思想对学术研究
危害之一例》。

对这股批判风�胡明扬有以下一段叙述：“但是
到了50年代后期�黎锦熙和吕叔湘、王力等老一辈
语法学家都受到了批判�戴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帽
子�《新著国语文法》的‘句本位’和‘图解法’更被认
为‘抹杀了汉语客观存在的词类区分’和‘反映了资
产阶级繁琐哲学的思想’�而借鉴西方传统语法的
理论和体系更被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
子。”③而黎氏自己也提到�解放初�有人批评他的
“同动词”不应当不采用“老大哥”的俄语语法�而要
采用英语语法的“verb to be”④�很显然�这也是当
时“政治”的反映。

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也开展了批判资产阶
级学术思想运动�黎氏“就着个人的经历�把‘五四’
到解放时三十年间和解放后十年间语法界的概况

和自己研究、教学的方法以及理论体系从头到尾写
了一篇《关于语法体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表在
1958年12月《中国语文》杂志”⑤�多年以后�有人
提到这篇文章时�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惊叹：“十七年
过去了�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不禁拍膝惊呼！这哪
儿是一篇普普通通的语法答辩文章？！这是四十余
年的语法学史�是语法研究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史！”⑥

其实�这样的“斗争”风气�早在建国之初就开
始了�所以�黎氏1951年在《文法》的再版“今序”
中�就已经从五个方面对此书作了自我批判�其中
就包括不少自我贬损的话�比如关于“模仿”�黎氏
就说：“《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
狞�例如�‘图解法’�除了一长横两短横之外�实在
都是自创的规矩�跟英文法的图解方式并不相同�
但书中偏要因袭引申 A．Reed 诸氏之说。”

这样的自我批判显然对后来（包括当今）黎氏
语法思想研究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比如我们已经
看到�有一些论著经常引用黎氏自己在当时特殊社
会环境下所说的一些自我贬损性话语�来证明对黎
氏某些批评的正确性�如上引的“《新著国语文法》
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就经常被用来作为
黎氏语法模仿的一个确证。关于这一点�殷焕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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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虽然是“夫子自道”�但却特别强调说“知人论
世�知言亦必论世”①�实际上已经委婉地把我们的
上述意思说得很清楚了。

此外�前述的“模仿”以及“主义”之争中�也都
不同程度地包含了政治方面的一些因素�这也是需
要我们充分加以注意的。

四、认清“体系”之别
在语法研究领域�向来有“专家语法”和“教学

语法”之分�后者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教学性�在内
容上表现为它的实用性�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有它的
可接受性②。

专家语法和教学语法�在黎氏语法中分别表述
为“科学体系”和“学科体系”。黎氏十分重视二者
的区别�并把重点放在后者上。他说：“但是所谓
‘黎派’语法�一直是主张把语法分为两个方面来进
行工作的�一方面是‘科学体系’�另一方面是‘学科
教学体系’。……所谓‘黎派’语法�在‘科学体系’
上是没有什么的�是大家都在研究讨论中的�是跟
各家‘大同小异’的�这小异只是强调民族化�偏重
创造性；在‘学科教学体系’上是有所主张又有所反
对的�是‘小同大异’的�这大异就是坚持‘从造句讲
到用词�以句法控制词类’。”③

卞觉非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真正执
着地推行教学语法的是黎锦熙先生。”④而《文法》
一书也被认为“是黎先生多年国语语法教学实践经
验的总结。”⑤

①　殷焕先：《怀念伟大的语言学大师黎锦熙先生－－－纪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黎锦熙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②　高更生、王红旗等：《汉语教学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③　黎锦熙：《所谓“黎派”语法诸书的评介》�《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4期。④　卞觉非：《理论性和应用性：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分野》�《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⑤　常敬宇：《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及其“句本位”理论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杰出贡献》�《汉字文化》2008年第3
期。⑥　廖序东：《论句本位语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⑦　黎锦熙：《关于语法教学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语文》1958年第12期。⑧　关于这一点�黎氏自己说得非常清楚。在该书1951年的“今序”中�黎氏说《国语文法》书名上冠以“新著”二字�是
因为五四后商务印书馆编印了一套中等学校用的“新著教科书”�每种都冠以“新著”字样�《新著国语文法》就是其
中的一种。⑨　黎泽渝：《黎锦熙与汉语语法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⑩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黎氏语法体系的核心�无疑就是句本位�“而黎
先生倡导的句本位语法是来自实践也用之于实践

的�有理论有教材、教法有析句法与析句结果的表
示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句本位语
法并不是一种语法本身上的体系�而是一种语法教

学法�以句子为中心的教学法。”⑥黎氏自己也曾经
明确指出：“‘句本位’并不是一种语法本身上的体
系�它是拿来革新从前的那种‘死的解剖’和死的
‘分类�’的语法教学的。很明显�‘句本位’是指研
习……文法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的语法教学
法。”⑦

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凡是读过《文
法》的人�一定会对书中大量与教学相关的方法、注
意事项等的提示和说明印象很深�而这些在一般的
专家语法书中通常是没有的。因为本书本来就是
一部教材⑧�也一直是作为教材在各级学校中使用
的�所以它所采用的语法体系自然就是一种“学科
教学体系”。比如�句本位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体
词的七位�关于为什么要设立七位�有人总结了三
点�其中的两点分别是“便于和外语比较”与“便于
比较古今汉语”⑨�这两点显然都是与语法教学密
不可分的。

然而�我们看到�对黎氏语法的某些批评�与没
有分清上述两个体系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按专家
语法的体系和眼光来看待和要求教学语法的具体

内容�从而造成某些评价的偏颇或失误。比如�有
一本语法学史著作�在说“黎氏比马氏模仿得更为
厉害”时�举了以下的例子：“从句子看�他先翻译为
英文然后才来分析。倒装的句子顺装了再分析�省
略的句子也是补上了再分析”；在批评《文法》“受传
统语法的恶劣影响”时�又举例说道：“倒装和顺装
本来是不一样的�但黎锦熙都同样分析�把倒装的
句子复原为顺装的来分析”⑩。

关于《文法》中所讲的省略和倒装�人们的批评
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用逻辑分析代替了语法
分析�而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此书很大的一个毛病。
比如有人说：“语言中的施受本无固定的位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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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句话都要还原成逻辑上的所谓正式来分析�反
会觉得别扭�如果把‘刮风了’顺装成‘风刮了’不符
合语言习惯。……语法的分析�不应等同于逻辑的
分析�过分强调逻辑意义�甚至以逻辑分析代替语
法分析�势必忽视语法的结构特点�使语法解释严
密性成分少而随意性成分多”①。

①　彭兰玉：《〈新著国语文法〉与汉语语法学》�《求索》1996年第5期。②　黎锦熙：《所谓“黎派”语法诸书的评介》�《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4期。③　黎锦熙：《论汉语中动词的“被动性”》�《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黎锦熙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④　岳方遂：《语法研究百年之历史嬗变》�《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这样的批评多少有些方枘圆凿、文不对题：黎
氏语法是教学语法�讲授内容以句子为核心�而句
子是表义的单位�离开语义和逻辑关系�还能讲什
么�还能讲清楚什么？所以�对于各种变式句�如果
着眼于教学�着眼于教学语法的“实用性”和“可接
受性”�由语义和逻辑入手是一种最基本的、最直接
的�也是让人最容易明白的讲授方式。其实黎氏书
中所说�多为指出表达习惯如何�但是按一般的语
法规则有哪些成分没有在句子中出现�因此在理解
的时候应当如何理解�即补出什么成分�一句话�完
全是从教学的角度出发�而并不是要人们按“不省
略”的形式去说或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实
黎氏自己对此已有说明：

单式句的“变式和复杂结构”怎样教学？
审阅过《新著国语文法》的朋友们请注意它的
第四章“实体词的七位”这个标题是“科学体
系”的�而内容落到“变式句”�就可以“加工”转
入“教学体系”了。六大成分在句中的颠倒、游
离�叫做“变式” （对“常式”说的）�句式分常、
变�好记些�并不是“变”应返“常”和复原；变式
句也就是汉语结构中的正常规律。②
省略也是如此�黎氏说：

《国语文法》全书中所谓“省略”�就是汉语
文法基本规律之一。就逻辑方面说�是“省
略”；就语文规律方面说�即等于“不须补充、无
从‘恢复’的省略”。③

五、站稳“立场”脚跟
这里的“立场”也可以表述为立足点。我们想

说的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而又合适的立足点�对
黎氏语法的研究和评价有时也难免出现某些偏差。

岳方遂在谈到《马氏文通》时这样说道：“《文

通》问世以后�评家蜂起�褒贬悬殊。评价《文通》必
须注意两个背景�一是‘共时’的历史背景�一是‘历
时’的语法研究史的背景。只有以这两根轴为座
标�评价才可能做到比较公允、中肯。”④我们认为�
评价马氏应当如此�评价黎氏也应如此。

所谓历时�即语法研究史的背景�就是要把黎
氏语法作为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及其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节点�或者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来与它
前后时代的语法研究成果进行纵向的比较�以明其
源流、估其价值、评其得失、观其影响；看黎氏与此
前、同时甚至是后时的人相比�有哪些长处和进步
及特点�在语法学史上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所
谓共时背景�就是站在当时的立场上�与同类的其
他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的
学术水平及普遍认识为背景�来充分认识和客观评
价黎氏语法�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立足点问
题。

我们要指出的是�有些批评完全按今天的知识
和标准来批评黎氏之失�这样实际上就忽略了上述
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就失去了我们一再强调的客观
性。在语法史的研究中�人们特别强调不能“以今
度古”�而在语法学史的研究中�同样也应当有这样
的要求。如果套用一句曾经用滥了的话�那就是要
“历史地看问题”。

其实�在很多研究中�人们还是比较注意这个
问题的�并因此而作出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表述�例
如：

而在黎锦熙的第一部白话文语法著作《新
著国语文法》中�则已在句子的层面讨论语气
词的问题了：在《新著国语文法》“决定句”、“商
榷句”和“疑问句”等章节中�列举了语气助词
“了”、“啦”、“罢了”、“的”、“吗”、“呢”等在表示
不同语气时的作用。黎氏的这些归纳和总结�
对以后的语气词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上述这些研究只是在词类的问题上涉及
到语气的问题�讨论的重点放在语气词的作用
上�而不是在语气的如何表达上�自然更不可
能涉及到整个语气系统的问题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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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条件是相符的。①
试想�如果我们不考虑当时的研究水平和研究

条件�而一味地指责黎氏关于语气的研究和表述是
多么的简单�水平是多么的低�这客观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品评黎氏语法得失的
一些论著中�却不乏这样的表述�例如：

“句本位”语法有其缺点：（1） 把词类和
句法成分混为一谈�造成实词转类兼类现象
多�也就是词无定类；（2）中心词分析法忽视
了句子的结构层次性�把所有的层次放在同一
平面上分析�难免出错；（3） 将词组溶解在句
中�认为词组不能做句子成分�而将词组分解
成词�再由这些词充当句子成分�这样就忽视
了词组的作用。②
这里的第一、第二点已经不够客观了�而第三

点则更是如此：在当时人们普遍还没有词组观念的
情况下�何谈“将词组溶解在句中”以及“忽视了词
组的作用”呢？其实�早就有论者指出�黎氏在《文
法》中已经论及短语（词组）�“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
大进步”③。

①　齐沪扬：《论现代汉语语气系统的建立》�《汉语学习》2002年第2期。②　汪红艳：《开启之功 创新之力－－－略论汉语语法学的草创与革新》�《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③　张寿康：《读〈新著国语文法〉札记》�《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④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2页。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不能从今天的立场�以
今天的知识体系和观念来审视并进而评价黎氏语

法。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摆脱这一点�而客观上
也无需摆脱。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以今天
的相对完备来对照黎氏某些认识的落后或粗陋�从
而有意无意地贬损它、压低它�而是作为一种知识
背景�或者是一个参照点�从而对它进行准确定位�
最终给出客观的评价。

六、坚持“客观”态度
“客观”是人们认识和评价一切事物的最基本

要求之一�特别是对待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成果�更
应如此。然而�就整个黎氏语法思想研究和评价来
说�有时在客观性方面还是不无可议之处的�所以
我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一个原则提出�希望能够引起
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并在实际的研究和表述中有所
体现。

在黎氏语法思想研究和评价中�不客观或不够
客观的现象�在“贬”与“褒”两个方面都有表现。就

前一方面来说�表现大致有二：一是强加于人�比如
许多人对“依句辨品”的批判�其实黎氏本人已经多
次说明此话的意思�但是批评者仍按自己的理解来
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二是就后来
的一些论著来说�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人云亦云�而
参照的往往也是那些不够客观的论点或结论�从而
制造出更多有失客观的认识及评论。就后一方面
来说�大致也有两种表现：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忽略
了黎氏语法对此前已有成果的继承�二是缺乏进一
步的说理和论证。

我们先从“贬”的方面说。比如�句本位是黎氏
语法的核心�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与此前的词
本位相比�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因为
它更切合汉语的特点和实际。但是�也有人不这样
看�比如：

然而它（按指《文法》）的最大缺点也正在
于“句本位”的语法体系。因为这根本不符合
汉语的特点和实际。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与
句子成分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句子是由词、更
多由词组逐层组合而成�因而我们应该致力研
究汉语词类的特点及其用法�研究汉语句子的
特殊结构及其规则�而不应该模仿英语语法�
不应该用句子成分去控制词类�控制七位�控
制语序�甚至去控制复句。④
在我们看来�这段话至少有以下几点可议之

处：
第一�说句本位“根本不符合汉语的特点和实

际”�不知是从何谈起的�恐怕还是“是己非人”的
“主义”观在作怪吧；

第二�这里的“应该”和“不应该”显然是说黎氏
该做的没做�而不该做的却做了�然而�难道《文法》
一书就没有涉及“词类的特点及用法”�没有涉及
“句子的特殊结构及其规则”吗？凡是读过本书的
人显然不会认同这一点；

第三�后一个“不应该”的理由是什么�作者能
够给出充分的论证吗？

第四�这段话在表述上就有问题：说“汉语缺乏
形态变化”�应当有而没有才叫“缺乏”�所以这话显
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而“词与句子成分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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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关系”因为“对应”前少用了“一一”或“严格”等
修饰或限定语�也造成了很大的漏洞。

至于人云亦云的例子�以下一段话或许可以算
是一个吧：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诞生又填补了
我国研究白话文语法的空白�它模仿纳斯菲尔
德的《英语语法》�而且模仿的程度比马建忠有
过之而无不及。如复句的分类�等立复句大体
等于英语并列句�主从复句大体等于英语复合
句；句子的分析更是“滥套英文法的典型例
子”�把英文语法中句法成分和词类比较简单
的对应关系套在汉语语法上�主张“凡词�依句
辨品�离句无品”。①
可以说�这样的评论既无新意也不客观。就黎

氏模仿比马氏更严重这一说法来说�先此就见于一
本对黎氏语法评价不高的语法学史著作�原话是
“可以说�黎氏比马氏模仿得更为厉害”�并且所举
例子也是复句的分类等②。

再从“褒”的方面看。广梅村曾列举很多事实
批评了某些语法学史著作在评价黎氏功绩时�因为
不了解当时语法研究实际情况而造成的某些失实�
如“在中国语法学史中�黎锦熙是把句子划分为六
大成分的第一人”等③�而张寿康也指出�有人说
《新著国语文法》是“ 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专
著”�这不是历史事实④。

再比如�有人比较了《文法》与《文通》四个方面
的不同�即由词本位到句本位�由四个“次”到七个
“位”�句子成分的名称由“词”到“语”�语气划分由
两类到五类�认为这四点不同“正是汉语语法学取
得历史性发展的一种标志�也正是黎锦熙先生对汉
语语法学的重大贡献”⑤�给人的感觉就完全是黎
氏的原创�这显然也是不够客观的�因为如前所述�
这里边都有借鉴的因素。此外�同一篇文章中还提
到�“摆脱了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绊羁�在汉语
词类中独树了助词�提出了量词�这可以说是《新著
国语文法》的又一创造”。仅就助词的立类来说�始
于《马氏文通》�所以这显然也不是黎氏的创造。

我们认为�以上六条原则都非常重要�它们既
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我们分析一些不甚公正的评价�主因往往是某
一原则的缺失�但是经常也与对其他一个甚至几个
原则的忽略有关。所以�如果我们要准确、科学地
认识黎氏语法思想及其价值和贡献�以上六条缺一
不可。

此外�为了避免黎锦熙语法思想研究和评价中
出现的各种偏差和失误�我们认为除了确立并贯彻
上述六个原则之外�还有一项最起码、最基本的工
作�这就是熟悉原著�真正读懂读通�实际上�不少
已经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往往也与这方面的欠缺和

不足有关。

①　汪红艳：《开启之功　创新之力－－－略论汉语语法学的草创与革新》�《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②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③　广梅村：《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思考》�《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④　张寿康：《读〈新著国语文法〉札记》�《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⑤　柴春华：《〈新著国语文法〉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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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Key Principles for Evaluating LI Jin－Xi’s Grammar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NU�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People have long had different views about LI Jin－xi’s grammar．These views differ in the following ways：

（i） the understanding of LI’s “imitation” of the Indo－European grammar；（ii） influence f rom one’s own “－istic” ap-
proach；（iii） “political” intervention；（iv） ignoranc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 teaching grammar；（v） the present perspective
toward the “classical”；and （vi） non－objective attitude．It is therefore obligatory to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i） clarification of the notion of “imitation”；（ii） abandon of alternative “－istic” approaches；（iii） eradication of “political”
intervention；（iv） observation of “system” difference；（v） taking an appropriate “stance”；and （vi） embracing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Only such principles are acknowledged can proper evaluations be made about LI’s grammatical system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studies．

Key words：LI Jin－xi；grammar；A New Grammar of Mandarin；history of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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